	（射擊運動團體全銜）申請核配 115年訓練比賽進口槍彈需求表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函文號：

	（射擊協會或委員會及各級學校）選手人數(併附培訓計畫及名冊)
	
	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選手培訓計畫及名單之日期與及文號(應附備查函)
	

	訓練比賽活動靶場位址
	
	□自設
(應註明靶場勘驗通過文號)
□非自設
(須併附活動靶場所屬射擊運動團體同意使用書)
	槍彈庫房位址
	
	□自設
(應註明庫房勘驗通過文號)
□非自設
(須併附內政部許可委託儲存代管函)

	應備資料文件檢核(以打勾註明檢核情形)
	年度槍彈需求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函
	
	團體證明文件
	
	會員名冊
	
	靶場勘驗合格證明
	

	
	槍彈庫房勘驗合格證明
	
	前1年度全年存耗統表
	
	培訓計畫及選手名冊
	
	主管機關備查函
	

	類別
	現有數量
	申購數量
	申購事由
	購置廠牌
	規格型號

	空氣手槍（枝）
	
	
	
	
	

	空氣步槍（枝）
	
	
	
	
	

	飛靶槍（枝）
	
	
	
	
	

	飛靶彈7.5型（發）
	
	
	
	
	

	飛靶彈9.5型（發）
	
	
	
	
	

	25米手槍（枝）
	
	
	
	
	

	50米手槍（枝）
	
	
	
	
	

	50米步槍（枝）
	
	
	
	
	

	0.22口徑鉛質長彈-邊火（發）
	
	
	
	
	

	0.32口徑鉛質平頭彈（發）
	
	
	
	
	

	備
註
	1. 依「射擊運動槍枝彈藥管理辦法」第3條規定:申請進口槍枝、彈藥前，應檢附年度活動行事曆，並以書面載明槍枝、彈藥之廠牌、規格、型號、型錄、數量、團體證明文件、會員名冊、靶場勘驗合格證明及槍枝彈藥庫房勘驗合格證明等文件；另須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之年度選手培訓計畫、名冊及備查函。
2. 現行空氣槍彈未列入管制，各團體會員單位如有需求，請逕向各進口廠商洽詢辦理。



